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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甘肃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

债券（十期）省本级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3LZ 法律意见书 017 号

致：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公路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本所作为 2023 年

甘肃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

省本级项目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指派霍吉栋律师、田哲元律师，作为本次

专项法律服务的经办律师。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

016〕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7〕97 号）、《关于

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 号）、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

作的通知》、《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财政部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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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明确表述或上下文另有定义，下列各项用语具有

如下特定的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行人、省政府 指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交通厅、交通厅 指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甘肃省发改委 指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本次发行、本期债券 指 2023 年甘肃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

项目 指 2023 年甘肃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省本级项目

本所 指 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务所

利安达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财库[2020]4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97 号文 指 《地方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8]209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

知

《信息披露文件》 指 甘肃省财政厅《2023年甘肃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二

期）——2023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信息披露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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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指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2023 年甘肃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

券（二期）——2023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省

本级项目的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报告》 指 利安达出具的《2023年甘肃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二

期）——2023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省本级项

目的财务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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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相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经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

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发行人、项目业主向本所律师提供的

一切应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文

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

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保

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4、本所律师仅就本期债券所涉项目有关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

评估、信用评级等其他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上述专业事

项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

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

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

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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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据《信息披露文件》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2023 年甘肃省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甘肃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

发行人：甘肃省人民政府

发行品种：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

债券期限：20 年

债券利率：固定利率

兑付安排：每半年付息一次，债券最后一次利息随本金一并支付。

二、本次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一）项目概述

1.G3011 柳格高速悬泉置出入口新建项目

根据甘肃省交通厅《关于 G3011 柳格高速悬泉置出入口新建项目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可〔2022〕519 号），本项目对既有 G3011 柳格高

速甜水井停车区进行改扩建，在停车区北区设置收费站 1处（2入 2出），增设

公厕 1处；停车区南区与在建悬泉置遗址景区交旅融合综合体统筹考虑，改造停

车区匝道 1.3 公里，设置收费站 1处（2入 2出）。同时，利用既有 G3011 柳格

高速 14 号天桥，改扩建天桥连接线 0.75 公里与规划榆悬路连接，实现停车区南

北两区连通。本项目新增用地 41.86 亩，新建箱涵 2道，新建涵洞 2道，接长利

用涵洞 1道，总建筑面积 374.5 平方米，并完善相应配套设施。收费方式采用“云

-边-端”智慧云收费模式，设置微方舱，收费站生产生活用房在悬泉置遗址景区

交旅融合综合体建设中安排解决。既有 G3011 柳格高速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技术标准，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4.5 米。匝道设计速度 40 公里/

小时，单向单车道匝道路基宽度 9米；连接线采用三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

3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8.5 米。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其他

技术指标按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规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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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5521 万元。资金来源：项目资本金 1104 万元，占项目总

投资 20%，由项目法人多渠道筹措解决；其余建设资金通过申请政府收费公路专

项债券解决。

2.G2201 兰州南绕城高速八里镇出入口新建项目

根据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G2201 兰州南绕城高速八里镇出入口新建项目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可〔2021〕612)，本项目位于兰州市七里

河区八里镇，与 G2201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在 K15+707 处相接，采用 T型立交，

连接匝道展线至侯家峪村东南侧与 S104 线以 T 型立交相接，匝道全长 5.988 公

里（单向双车道匝道长 0.663 公里，单向单车道匝道长 4.048 公里，双向四车道

连接匝道长 1.277 公里）。新建大桥 623 米/2 座，中桥 330 米/6 座，箱型通道

2 道，加宽既有中桥 86 米/1 座，加宽既有小桥 15 米/1 座，拆除重建天桥 264

米/2 座，拆除重建渡槽 80 米/1 座，新建涵洞（含收费站通道 8道；设置匝道收

费站 1处（5进 7出），在既有兰州南服务区建设收费管理用房，总建筑面积 841.2

平方米既有兰州南绕城高速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 80 公

里/小时，路基宽度 24.5 米。八里镇立交匝道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单向双车

道匝道路基宽度采用 10.5 米，单向单车道匝道路基宽度采用 9 米，两个立交之

间连接匝道路基宽度采用 24.5 米的双向四车道标准，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结构。

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其他技术指标按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

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规定执行。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4.27 亿元。

资金来源：按照省市共建模式，本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及其费用由兰州市人民政府

承担解决，剩余建设资金由项目法人多渠道筹措解决。

3.G2201 兰州南绕城高速黄峪镇出入口新建项目

根据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G2201 兰州南绕城高速黄峪镇出入口新建项目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规划函〔2022〕177 号），本项目位于兰州市

七里河区黄峪镇，与兰州南绕城高速 K28+648 处相接，采用喇叭立交形式，匝道

与龚家湾至湖滩公路以平面交叉相接，匝道全长 3.111 公里（双向分隔双车道匝

道长0.6公里，单项单车道匝道长1.168公里，双向两车道连接线长1.343公里）。

设置匝道收费站 1处（4入 5出），采用“云-边-端”智慧云收费模式。既有兰

州南绕城高速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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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 24.5 米。黄峪镇立交匝道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双向分隔双车道路基宽

度 16.5 米，单项单车道匝道路基宽度 9米，链接线采用二级公路技术标准，设

计速度 6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12 米。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I 级，

其它技术指标按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规定执

行。项目估算总投资 27027 万元。资金来源：该项目采用省市联建方式，由兰州

市政府负责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及其费用，为项目提供“净地”；其余建设资金通

过申请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展路衍经济等多渠道筹措解决。

4.G69 甜永高速环州故城出入口新建项目

根据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G69 甜永高速环州故城出入口新建项目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可〔2022〕326)，本项目位于环县主城区西北侧、

环州故城景区附近，与 G69 甜永高速公路于 K257+690 处交叉，采用 A 型单喇叭

型式，匝道与环县环江大道平面交叉。匝道全长 2.39 公里（对向分隔式双车道

匝道长 1.10 公里，单向单车道匝道长 1.29 公里），新建匝道桥 802 米/5 座，

新建涵洞 6道，设置匝道收费站 1处（3入 4出），采用“云-边-端”智慧云收

费模式，总建筑面积 1493.9 平方米。既有 G69 甜永高速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

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5.5 米。匝道设计速度 40 公里

/小时，对向分隔式双车道匝道路基宽度 16.5 米，单向单车道匝道路基宽度 9

米。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其他技术指标按交通运输部颁布的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规定执行。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20951

万元。资金来源：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及其费用由环县人民政府承担解决，为项目

提供“净地”；其余建设资金通过申请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展路衍经济等

多渠道筹措解决。

5.G69 甜永高速环县河连湾出入口新建项目

根据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G69 甜永高速环县河连湾出入口新建项目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可〔2022〕327)，本项目位于环县洪德镇耿湾

路口，与 G69 甜永高速公路于 K230+650 处交叉，采用 A型单喇叭型式，匝道与

G211 线平面交叉。匝道全长 2.07 公里（对向分隔式双车道匝道长 1.0 公里，单

向单车道匝道长 1.07 公里），新建匝道桥 189 米/3 座，新建、改建涵洞 15 道，

设置匝道收费站 1处（3入 3出），采用“云-边-端”智慧云收费模式，总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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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493.9 平方米。既有 G69 甜永高速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

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5.5 米。匝道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对向分

隔式双车道匝道路基宽度 16.5 米，单向单车道匝道路基宽度 9 米。桥涵设计汽

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其他技术指标按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路工程技术

标准》（JTGB01－2014）规定执行。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20466 万元。资金来源：

本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及其费用 4161 万元由环县人民政府承担解决，并将其作为

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 20.3%；其余建设资金通过申请政府收费公路专项

债券、发展路衍经济等多渠道筹措解决。

6.G69 甜永高速庆城高铁站出入口新建项目

根据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G69 甜永高速庆城高铁站出入口新建项目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可〔2022〕328)，本项目位于银西高铁庆城站

东侧，与 G69 甜永高速公路于 K335+024 处交叉，采用 A型单喇叭型式，匝道与

高铁庆城站站前路平面交叉。匝道全长1.98公里（对向分隔式双车道匝道长0.38

公里，单向单车道匝道长 1.60 公里），新建匝道桥 99 米/1 座，新建、改建涵

洞 8道，设置匝道收费站 1处（3入 4出），采用“云-边-端”智慧云收费模式，

总建筑面积 1493.9 平方米。既有 G69 甜永高速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

准，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6 米。匝道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对

向分隔式双车道匝道路基宽度 16.5 米，单向单车道匝道路基宽度 9米。桥涵设

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其他技术指标按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路工程

技术标准》（JTGB01－2014）规定执行。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16623 万元。资金来

源：本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及其费用 3429 万元由庆城县人民政府承担解决，并将

其作为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 20.6%；其余建设资金通过申请政府收费公

路专项债券、发展路衍经济等多渠道筹措解决。

7.G75 兰海高速宕昌官鹅沟出入口互通立交新建项目

根据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G75 兰海高速宕昌官鹅沟出入口互通立交新建

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可〔2022〕540)，本项目位于宕昌县

城关镇东南侧、新城子乡境内，与 G75 兰海高速公路相接，采用 T形（预留兰州

至宕昌方向匝道），匝道与宕昌县龙江大道（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匝道全长

2.14 公里，新建匝道桥 770 米/3 座，新建涵洞 2 道，设置匝道收费站 1 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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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5 出），采用“云-边-端”智慧云收费模式，新建智慧方舱 1 处。既有 G75

兰海高速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4.5 米。匝道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单向单车道匝道路基宽度 9 米。桥涵设

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其他技术指标按照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规定执行。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19749 万元。资

金来源：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及费用由宕昌县人民政府承担解决，为项目提供“净

地”；其余建设资金通过申请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展路衍经济等多渠道筹

措解决。

8.G312 线七墩至瓜州公路项目

根据甘肃省交通厅《关于 G312 线七墩至瓜州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甘交规划〔2019〕36 号），G312 线起点为上海，终点为新疆霍尔果斯口

岸，途经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湖北、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 8 个省市

自治区，全程 4967 公里。G312 线在甘肃境内长 1536 公里，起点位于甘陕交

界的凤翔路口（K1681+000）,终点位于甘新交界的星星峡（K3307+965）。G312 线

是连接我国东部上海、江苏和西部甘肃、新疆的一条重要通道，曾是新疆物资运

输的唯一通道。目前 G312 线酒泉嘉峪关段在 G30 连霍高速公路建设时大部分

路段利用原 G312 线空间作为一幅建设，占用了原 G312 线，部分路段技术指标

有所降低，严重制约了沿线地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拟定

G312 线七墩至瓜州段现有旧路（二级公路）改造工程作为一期工程先期实施，

满足沿线日常交通需要，待时机成熟即开工五期工程，达到以一级公路连接七墩

与瓜州的目的。本着安全、节约，尽量利用既有工程，降低工程造价的原则进行

五期工程的总体设计，由此拟定本项目五期工程的路线走廊与一期工程一致，即

沿 G30 连霍高速公路桥湾至瓜州布设。对本项目进行全面提升改造，对于完善

路网结构、提高道路服务水平、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方便沿线群众生产生活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本项目五期工程路线起点位于桥湾西 3.0 公里的 K3082+500

处；路线终点位于 G312 线 G30 跨线桥前的 K3149+200 处，与 G312 线顺接。

一期工程全长全程 96.206Km, 五期工程全长全程 67.588Km。项目总投资

27.6790 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5.5358 亿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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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G215 线马鬃山至桥湾公路项目

根据甘肃省交通厅《关于 G215 线马鬓山至桥湾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甘交规划〔2019〕35 号），G215 线起点为马鬃山口岸（蒙甘界），终

点止于普洱市宁洱，途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四个省市自治区，全程 641 公

里，其中甘肃省境内起点位于肃北县马鬃山口岸,终点位于当金山口（甘青养护

界）。G215 线是连接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的一条重要通道。原 G215 线马鬃

山至桥湾段公路是利用 S216 线旧路进行改建的二级公路，并通过桥湾互通立交

连接 G30 连霍国家高速公路。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拟定 G215 线马鬃山至桥湾段

利用原二级公路改造为一级公路，满足沿线日常交通需要，达到以一级公路连接

马鬃山与桥湾的目的。本着安全、节约，尽量利用既有工程，降低工程造价的原

则进行 G215 线马鬃山至桥湾段公路工程的总体设计，由此拟定本项目的路线走

廊与原路线一致，即沿 G215 线马鬃山至桥湾段现有旧路布设。G215 线马鬃山

至桥湾段的全面提升改造，对于完善路网结构、提高道路服务水平、加快社会经

济发展，方便沿线群众生产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项目 G215 线马鬃山至

桥湾段起点位于 G7 京新高速马鬃山北出口处（起点桩号 K112+620），终点位于

桥湾西 3.0 公里处（与 G312 线 K3082+650 处互通式立交相接），路线全长

156.78Km。项目总投资 45.4044 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9.0809 亿元，约占项目

总投资的 20%。

10.G569 曼德拉至大通公路武威至仙米寺段工程项目

根据甘肃省交通厅《关于 G569 曼德拉至大通公路武威至仙米寺段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规划函〔2020〕296 号）、甘肃省交通厅《关于 G569

曼德拉至大通公路武威至仙米寺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补充批复》（甘交许可

〔2021〕350 号），项目起自武威市凉州区永丰镇周家上庄，途经永丰镇、西营

镇、九条岭，止于骆驼河口(甘青界)，与青海省规划的 G569 线顺接,路线全长约

55.9 公里。G569 曼德拉至大通公路武威至仙米寺段是《国家公路网规划

(2013-2030 年)》中 G569 线曼德拉至大通公路的重要组成路段，也是连接蒙甘

青三省(区)之间的重要通道。本项目的建设，对完善国家和甘肃省公路网布局，

改善区域交通运输条件，促进武威市进一步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节点城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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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打通青海、内蒙古与河西走廊的战略通道，加强国防建设、维护民族团结和

边疆稳定等意义重大。

本项目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整体式

路基宽度 25.5 米，分离式路基宽度 12.75 米。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结构。桥涵

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I 级。全线设置完善的防排水、交通安全及服务养

护管理等设施。其余指标满足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之规定。全线共设置互通式立交 3处、收费站 2处、公路管理所 1处、

服务区 1处、停车区 2处、隧道管理站 1处、隧道变电所 9处。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614607 万元。资金来源:资本金约 135227 万元，占总

投资的 22%，通过申请中央车购税补助资金筹措；剩余建设资金通过申请省级收

费公路专项债券解决。

（二）项目业主

1.G3011 柳格高速悬泉置出入口新建项目、G2201 兰州南绕城高速八里镇出

入口新建项目、G2201 兰州南绕城高速黄峪镇出入口新建项目、G312 线七墩至

瓜州公路项目、G215 线马鬃山至桥湾公路项目、G569 曼德拉至大通公路武威至

仙米寺段工程项目业主单位：

根据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G3011 柳格高速悬泉置出入口新建项目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可〔2022〕519 号）、《关于 G2201 兰州南绕城

高速八里镇出入口新建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可〔2021〕6

12)、《关于 G2201 兰州南绕城高速黄峪镇出入口新建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甘交规划函〔2022〕177 号）、《关于 G312 线七墩至瓜州公路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规划〔2019〕36 号）、《关于 G215 线马鬓山至桥

湾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规划〔2019〕35 号）、甘肃省交通

厅《关于 G569 曼德拉至大通公路武威至仙米寺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甘交规划函〔2020〕296 号）等文件，上述 6个项目的项目业主为甘肃省公路

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甘肃省公路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最新

《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

ov.cn/）检索查询，甘肃省公路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甘肃省公路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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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记机关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098238577P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 9 号兰州 SOHO 写字楼 29 层 2918

法定代表人 田广慈

成立日期 2014 年 04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04 月 18 日至 2064 年 04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高速公路建设、运营、管理；国省干线公路项目建设、改造；公路交

通基础建设项目融资；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公路养护、公路绿化、

路域产业开发经营；市政及商用、工业、民用基础设施建设等。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2.G69 甜永高速环州故城出入口新建项目、G69 甜永高速环县河连湾出入口

新建项目、G69 甜永高速庆城高铁站出入口新建项目业主单位：

根据甘肃省交通厅《关于 G69 甜永高速环州故城出入口新建项目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可〔2022〕326)、《关于 G69 甜永高速环县河连湾出

入口新建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可〔2022〕327)、《关于 G

69 甜永高速庆城高铁站出入口新建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

可〔2022〕328)等文件，上述 3项目的项目业主为甘肃省公路建设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根据甘肃省公路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最新《营业执照》并经

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检索查询，

甘肃省公路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甘肃省公路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工商登记机关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599510997X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213 号

法定代表人 李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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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2 年 07 月 02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07 月 02 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98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公路建设管理及开发，经营管理；公路项目的投资管理；公路建设管

理方面的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服务；公路交通信息化建设开发、运营

服务；公路建设管理方面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推

广服务；计算机服务；经济信息的咨询服务(以上需办理行政许可的经

营项目除外）。

登记状态 存续

3.G75 兰海高速宕昌官鹅沟出入口互通立交新建项目业主单位：

根据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G75 兰海高速宕昌官鹅沟出入口互通立交新建

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交许可〔2022〕540）等文件，上述项目

的项目业主为甘肃长达路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甘肃长达路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的企业最新《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www.gsxt.gov.cn/）检索查询，甘肃长达路业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甘肃长达路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登记机关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719075687P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 677 号

法定代表人 许永震

成立日期 2001 年 04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01 年 04 月 24 日至 2051 年 04 月 23 日

注册资本 5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公路建设管理及开发、经营管理；公路项目的投资管理；公路建设

管理方面的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服务；公路交通信息化建设开发、

运营服务；公路建设管理方面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研究、开

发、推广服务；计算机服务；经济信息的咨询服务。公路养护、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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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程机械设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状态 存续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上述项目业主均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

（2）上述项目业主均依法设立。目前有效存续，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上述项目业主均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

规定需要终止或解散的情形。

（3）上述项目业主均具备收费公路项目建设经营、开发、综合利用的经营

范围；

（4）上述项目的实施已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三、本期发行的实质条件

（一）发行人主体资格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人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符

合“财库[2020]43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期债券的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

根据《财务评估报告》、《信息披露文件》、《实施方案》，本次债券的偿

还计划为专项债券对应的上述项目取得的车辆通行费收入，按照该项目对应的专

项债券余额统筹安排资金，专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息。因此，本期债券具有偿

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符合“财预[2016]155 号文”的相关规定。

（三）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利安达就上述募投项目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表述，“…运营期内其

以收费公路对应的车辆通行费收入形成的现金流入能够充分满足还本付息要

求…”并且“…认为通过发行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省交通厅上述项

目的资金需求，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符合“财预[2017]97 号文”

中关于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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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上述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均符合“财

库[2020]43 号”、“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97 号文”等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的各项实质性条件。

四、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和《实施方案》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与《实施方案》记载并经本所律所核查，《信息披露

文件》与《实施方案》包含了发行依据、项目概况、募集资金投向说明、地方经

济中长期规划情况、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项目风险及控制措施、发行

人情况、发行人资信状况、信息披露计划等主要内容。

（二）《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于 2022 年 3 月经甘肃省司法厅批准依法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分

所，现持有执业许可证号为 31620000MD0256855W 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

证》。本所对本期专项债券所涉上述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发表了法律意见，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本《法律意见书》经两名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无

不合理用途限制。在本《法律意见书》签字的霍吉栋律师持有执业证号为 16201

200410364730 的《律师执业证》、田哲元律师持有执业证号为 16201202010177

298 的《律师执业证》，均已通过年检，具备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三）《财务评估报告》

根据利安达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利安达现持有兰州市城关区市

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7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

102099295506E）、持有甘肃省财政厅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编号：110001546201）。在《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

计师许尔文（证书编号：110002493643）、马康乐（证书编号：620100190275）

在出具《财务评估报告》时，持有的《注册会计师证书》均已通过年检，具备为

发行人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合

法设立、有效存续，具备相应服务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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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项目建设风险

收费公路建设具有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等特点，在实施过程中设计方案的变

化、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因素，可能会对

项目建设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

控制措施：为控制项目建设风险，要求各项目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设计、

勘察工作，选择具有较高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承建商，督促施工队伍积极学习、引

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和装备，加强施工管理，保证项目工期和质量。

（二）利率风险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

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

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控制措施：为控制利率风险，要求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

限，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市场，充分

与市场机构沟通，选择合适的发行窗口，降低财务成本，保证项目收益与融资平

衡。

（三）财务风险

由于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如果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市场因素影响，项目施

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导致项目施工成本增加，财务负担加重，进而影响

项目建设进度，以及项目建设期内专项债券的利息兑付，面临一定财务风险。

控制措施：为控制财务风险，要求项目单位加强项目施工预算及合同管理，

并安排省级交通专项资金，根据可研结合实际情况调整项目资本金，规避财务风

险。

（四）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若项目投入运营后的实际交

通量、通行费定价未能达到预测值，将影响项目整体收益，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

影响。同时，项目日常经营性支出涉及人力成本、维修费用等变动因素，实际支

出增加也降低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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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为控制经营风险，密切关注通行费定价情况，加强项目运营及资

金管理，压缩不合理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还本付息资金。因项目取得

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可在专项债

务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转偿还，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

（五）政策风险

若国家针对专项债券发行政策进行调整，可能导致后续债券发行难以实现，

进而影响项目后续建设。

控制措施：为控制政策风险，如遇国家政策调整，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将根据

调整后的国家政策，积极统筹安排，确保项目按期完工，投入运营。

六、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预算法》、“财库

[2020]43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

[2017]89 号文”、“财预[2017]97 号文”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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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务所（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或印章）：

王柏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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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吉栋 田哲元

2023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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